
 

证券简称: 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600035         公告编号:2023-066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沪渝高速公路武汉至宜昌段改扩建工程暨

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0月

18 日、2023 年 11 月 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沪渝高速公路武汉至宜昌段改扩建工程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

交投集团”）共同投资沪渝高速公路武汉至宜昌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本

项目”）。详情请参见公司 2023 年 10月 19 日、2023年 11月 1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进展情况 

公司和湖北交投集团作为本项目投资人，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与湖北省公

路事业发展中心签订了《沪渝高速公路武汉至宜昌段改扩建工程投资协议书》。

投资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湖北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乙方：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人）、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成员） 

根据《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

管理办法》、《湖北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等规定，湖北省人民政府授权湖北省

交通运输厅牵头组织本项目特许经营权的实施，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委托湖北省公

路事业发展中心具体负责投资人的选择、与投资人签订投资协议、与投资人组建



 

的项目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等工作。 

（二）定义与解释 

1.“项目”系指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批准的沪渝高速公路武汉至宜

昌段改扩建工程及其附属设施。 

2.“既有项目”系指沪渝高速公路武汉至宜昌段改扩建工程实施前已存在的

高速公路路段，分别为：（1）沪渝高速公路武汉至荆州段（经营性公路）：收

费期限截止日期为 2031 年 2 月 8 日，目前由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运营管理；（2）沪渝高速公路荆州至宜昌段（经营性公路）：收费期限截止

日期为 2027年 1月 2日，目前由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

（3）沪渝高速公路武汉西至永安段（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期限截止日期为 2032

年 12 月 18 日，目前由湖北交投京珠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

既有项目具体收费截止日期以政府核定的为准。 

3.“原运营单位”系指既有项目的运营管理单位，即湖北交投京珠高速公路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4.“项目公司”系指在本投资协议书生效后由乙方依法组建的负责项目筹划、

资金筹措、建设实施、运营经营管理、养护维修、债务偿还、对原运营单位原收

费权益的补偿和资产管理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 

5.“特许权”系指湖北省人民政府或授权委托的政府或部门授予项目公司在

特许经营期内进行投资、建设和运营经营管理的权利，包括在特许经营期间的排

他性权利。特许权包括项目投资权、建设权和运营经营管理权。运营经营管理权

包括但不限于通行费收费权、项目沿线规定区域内的服务设施经营权和广告经营

权等。 

（三）投资项目 

1.技术标准：以主管部门批复或核准的工可文件为准。 

2.项目范围与规模：以主管部门批复或核准的工可文件为准。 

3.建设工期：以主管部门核准的工期为准。 

4.工程造价及资金来源：以主管部门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为准。其中，项目

资本金为项目批准概算总投资的 20%（具体以主管部门核准的比例为准）；项目

资本金由乙方负责筹集，来源应合法合规，满足规定的资本金比例要求。其余项

目建设资金由乙方及项目公司自筹。 

（四）主要权利义务 

1.乙方作为实施本项目的责任主体，负责项目的筹资、建设、经营和管理。



 

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90 日内，依法、依本项目招标文件规定设立项目公

司，在本项目沿线行政区域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获得法人资格后向

甲方报备（项目公司继承乙方在本协议下所有权利和义务），注册资本不低于人

民币 1亿元且在项目公司注册登记时足额实缴到位。 

2.甲方在本项目核准后 6个月内与乙方组建的项目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 

3.若本项目引入国开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农发基础设施基金等政策性开发性

金融工具股权投资的，甲方将予以支持。 

如本项目符合国家政策支持的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等，甲方将予以支持。 

4.乙方及所属项目公司将按国家规定负责本项目建设资金的筹措，本项目建

设资金由项目资本金及债务性资金组成，其中项目资本金为项目投资总额 20%

（以主管部门核准的金额为准），剩余为债务性资金。 

项目资本金由乙方负责投入，乙方出资的项目资本金来源应合法合规，满足

规定的资本金比例要求，项目资本金必须全部为乙方自有资金，乙方不得以任何

方式通过项目公司筹措应由乙方出资的项目资本金。 

项目负债性资金由乙方所属项目公司负责筹集，如果项目公司无法按项目进

度筹集，乙方有义务筹措相应的建设资金，乙方应确保按工程进度保证项目资金

及时足额到帐。项目的投资总额是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概算为依据，所有实际

投资由乙方项目公司分期分批筹措到位。乙方不得以本项目用地为抵押筹措资金。 

5.本项目建成通车后，收费权益由项目公司享有，项目公司应对原运营单位

的既有项目在原收费期限内的收费权益进行补偿，既有项目在原收费期限内的收

费权益以经甲方认可的由原运营单位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成果报告（以下

简称“成果报告”）为准，项目公司与原运营单位另行签订协议对相关事项进行

明确。补偿原则如下： 

①本项目建设期通行费收入的补偿原则 

a.在本项目建设期内，由于改扩建施工原因造成 A<B时，项目公司向原运营

单位补偿的当年通行费收入为 B-A。 

b.在本项目建设期内，A≥B时，项目公司当年无需向原运营单位进行补偿。 

其中： 

A=既有项目各年份的实际通行费收入； 

B=成果报告中预测的既有项目各年份通行费收入； 

C=本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测的本项目各年份通行费收入。 



 

②本项目建成通车后既有项目原收费期限到期前的通行费收入补偿原则 

a.在本项目建成通车后，既有项目原收费期限到期前，项目公司向原运营单

位补偿的当年通行费收入为 B。 

b.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目受到实质性影响并造成当年通行费收入减少

的，当年实际的通行费收入由原运营单位和项目公司进行分摊，原运营单位当年

分配的通行费收入为 A×B/C，项目公司当年分配的通行费收入为 A×（1-B/C）。 

③服务设施、广告牌权责划分 

既有项目原有的服务设施、广告牌根据施工图设计要求需要改扩建的，由项

目公司负责服务设施、广告牌的改扩建并承担相应费用。既有项目原收费期限内，

既有项目的服务设施、广告牌经营权由原运营单位继续享有至原收费期满；改扩

建项目新建的服务设施、广告牌由项目公司负责投资建设，经营权归项目公司所

有。 

④路产损坏、拆除赔（补）偿方式 

项目公司因施工原因需要损坏、拆除既有项目原路产设施的，应按照满足运

营标准的要求进行修复或建设。 

⑤建设期运营养护职责 

本项目建设期内既有项目的运营管理及养护工作仍由原运营单位负责，若本

项目建成通车前，既有项目收费到期，则以省政府确定的对既有项目运营管理、

收费主体及收费方式为准。 

⑥建成通车后既有项目原收费期限内运营养护职责 

改扩建项目建成通车后，由项目公司负责改扩建项目的运营管理及养护工作。

考虑既有项目与改扩建项目的平稳衔接，项目公司应负责妥善安置既有项目原有

岗位工作人员，项目公司优先聘任既有项目原有岗位工作人员。 

⑦既有项目原收费期限内的运营管理及养护费用 

本项目建成通车后既有项目原收费期限到期前，既有项目在原收费期限内的

运营管理费和日常养护费已计入补偿的通行费收入。如项目公司委托原运营单位

承担既有项目原收费期限内的运营管理和各项养护工作，不另行支付相关费用；

如项目公司不委托原运营单位承担既有项目原收费期限内的运营管理和各项养

护工作，则补偿的通行费收入中扣除既有项目在原收费期限内的运营管理费和养

护费。运营管理费和养护费参考建成通车前五年原运营单位既有项目的实际费用

情况进行计算。 

6.由于国家政策、法律及法规变动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目受到实质性影响



 

并造成项目公司遭受损失的，经核实确不能收回投资的，经政府方批准可以通过

延长收费期或采取其他措施对项目公司予以适当补偿，最终以省政府批复的为准。 

（五）工程进度 

1.乙方或乙方组建的项目公司应严格按照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

投资计划及节点目标完成工程建设，在保证项目工程质量、安全等目标的前提下，

可提前完工。 

2.乙方或乙方组建的项目公司应确保本项目在 2023年 12月 31 日前开工。 

3.如果发生不可抗力因素确需延长工期，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并上报有关

部门批准。 

（六）项目质量目标和服务水平目标 

1.交工验收的工程质量目标：按《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及其实施

细则，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2.竣工验收的工程质量目标：按《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及其实施

细则，工程质量评定为优良。 

3.运营养护目标：按《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5210-2018）或国家交

通行业主管部门公布的新标准，公路技术状况指数（MQI）保持不低于 92，路面

使用性能指数 PQI保持不低于 92，路基技术状况指数 SCI、桥隧构造物技术状况

指数 BCI、沿线设施技术状况指数 TCI均保持不低于 80。 

4.服务质量目标：满足国家、湖北省行业管理部门对高速公路运营管理的服

务质量要求。 

5.养护工程质量目标：合格率达到 100%，优良率达到 95%。 

6.安全生产目标：杜绝较大、重大、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1月 11 日        


